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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2018 年 2 月 12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山泰维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泰维”）、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弘贸易”）、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美达”）、何云峰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以乐美达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91,086.89 万元为依据，中山泰

维以人民币 90,245 万元受让骏弘贸易持有的乐美达 100%股权。 

乐美达设立于 2002 年 2 月 8 日，注册资本 550 万美元，骏弘贸易持股 100%。

乐美达主要资产为其合法拥有位于中山市横栏镇贴边村的三宗土块使用权（以下

简称“项目地块”）。项目地块总占地面积 108,689.40 平方米（地块一、二、三

面积分别为 32,599.3 平方米、32,137.3 平方米和 43,952.8 平方米），地块二、三已

建有建筑物，其中 11 栋建筑物已取得房产证。项目地块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条

件变更批复书》，规定项目地块建设容积率为不超过 2.5，建筑密度为≤30%，绿地

率≥36%，建筑高度不高于 60 米，商业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不超过 15%，土

地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项目地块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一）出让方 

1、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Room 1202,Block A,Bell House, 525 Nathan Road,Kowloon,Hong Kong.  

成立日期：2003 年 8 月 13 日  

股东情况：李佩玲持股 100%。 

（二）其他方 

1、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中山市横栏镇庆丰路一号 H 幢 

法定代表人：何云峰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7 年 10 月 24 日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婴童用品（包括婴儿车、婴儿床、背带、背架、背包、

桌边椅、高脚椅、幼儿浴室椅、学步车、三轮车、摇椅、摇篮、提篮、童车、栅

栏、门栏）、游戏围栏、儿童玩具（包括娃娃车、娃娃床、玩具车、玩具床、玩具

台、玩具椅）、五金制品、塑料制品，汽车专用的儿童安全座椅；3D 打印机装备

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东情况：何云峰持股 58%，李佩玲持股 42%。 

2、何云峰 

身份证号码：440620196401******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庆丰路  

骏弘贸易、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及何云峰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庆丰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李佩玲 

注册资本：550 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2 月 8 日 

经营范围：生产婴童用品（包括婴儿车、婴儿床、背带、背包、背架、桌边

椅、高脚椅、幼儿浴室用椅、学步车、三轮车、摇椅、摇篮、提篮、童车、栅栏

（门栏）、游戏围栏）、儿童玩具（包括娃娃车、娃娃床、玩具车、玩具床、玩具



 

台、玩具椅）；洗澡架；塑胶婴儿浴盘；五金塑料制品；汽车专用的儿童安全座椅

（涉及出口许可证配额管理的产品除外，并不得使用第三国产地标签及中性包装）。

产品内销百分之二十。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交易前：骏弘贸易持股 100%； 

交易后：中山泰维持股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二年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北京今创会计师事务所（普

通合伙）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767.89 6,489.96 

负债总额 120.44 767.23 

净资产 5,647.45 5,722.73 

应收账款 643.03 2,105.23 

其他应收款 958.20 19.65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68.51 41.85 

净利润 -75.28 3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05 15.74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1）抵押担保事项 

2013 年 8 月 1 日，乐美达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名下地块一抵押给中国银行中山分行，为

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期间 88,018,100

元以内的债务提供担保。同时，乐美达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前述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2017 年 8 月 2 日，

目标公司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一》，约定将抵

押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同日，乐美达与中国银行中山分行签订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将保证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 月 11 日，乐美达与工商银行小榄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以

名下地块二、地块三以及上盖物业（共 11 处房产）抵押给工商银行小榄支行，为

丙方 2016 年 3 月 29 日至 2026 年 3 月 28 日期间 1.9 亿元以内的债务提供担保。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乐美达 100%股权变更至中山泰维名下后，中

山泰维有权将部分股权转让款支付到中国银行中山分行、工商银行小榄支行指定

的账户，用于解除乐美达为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抵押担保事项外，乐美达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乐美达于 2002年 2月 8日成立并取得广东省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经批准的公司章程及股东出资协议的规定，乐美达初始

登记的注册资本为 150 万美元，由香港乐美达日用制品公司出资组建。由中山市

花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2 年 3 月 14 日出具了编号为“（2002）中花会所验字第

013 号”《验资报告》。 

乐美达于 2003 年 6 月 2 日召开董事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注册

资本由 150 万美元增至 350 万美元。 

乐美达于 2003 年 10 月 21 日召开董事会，同意乐美达日用制品公司将全部股

权转让给骏弘贸易。 

乐美达于 2008 年 7 月 3 日召开董事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200 万美元，注册

资本由 350 万美元增至 550 万美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乐美达股权结构如下： 

投资方 
认缴注册资本额 

（万美元） 
出资比例 

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 550.00 100% 

合计 550.00 100%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

公司出具的中瑞咨报字【2018】第 00003 号估值报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

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在估值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时资产总额账面

值 5,767.89 万元，估值价值 91,207.33 万元，估值增值 85,439.44 万元，增值率



 

1,481.29%；负债总额账面值 120.44 万元，估值 120.44 万元，无差异；净资产账面

值 5,647.45万元，估值 91,086.89万元，估值增值 85,439.44万元，增值率 1,512.89%。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标的的主要房地产项目经具有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

允性。乐美达所持有的项目地块购入时间较早，土地取得成本相对较低，市场价

值增幅度较大；该项目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区域交通通达便利，未来发展

潜力较大。因此，本次交易以乐美达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91,086.89 万元为依据，

中山泰维以人民币 90,245 万元受让乐美达 100%股权，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合同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中山泰维、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骏弘贸易、广

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乐美达、何云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香港骏弘贸易有限公司 

乙方：中山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丙方：广东乐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戊方：何云峰 

目标公司：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1、各方同意，在符合本协议约定条件下，乙方收购目标公司 100%股权及对

应全部权益的对价，即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玖亿零贰佰肆拾伍万元整（￥90,245

万元）。 

2、乙方应直接在该款项中扣除 1,652 万元并支付至目标公司，且应视为：乙

方已向甲方支付了该笔款项，甲方已将该笔款项支付给目标公司用于清偿：（i）

甲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 6,430,274.08 元；（ii）代丙方清偿丙方对目标公司的负债

10,086,309.00 元；甲方、丙方因此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由甲方、丙方自行处理。 

3、甲方确认，第 4.2.2 条所述的 35,000 万元中的部分款项（约 15,475 万元），

乙方有权以人民币支付到工商银行小榄支行、中国银行中山分行指定的账户，用

于解除目标公司所提供的担保（详见附件所披露的最高额抵押、最高额保证担保），

支付的金额以支付时前述银行出具的还款通知书记载金额为准，甲方和丙方并负



 

责在相应款项支付后 20 个工作日内取得前述银行就已解除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

额保证担保合同的证明文件，并促使前述银行注销抵押权登记（乙方予以配合）。 

4、以乙方已取得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为前提，乙方在政府主管部门向目标

公司出具的土地闲置费缴纳通知单规定的缴纳期限内向目标公司支付 4,000 万元

用于缴纳地块一的土地闲置费，并且： 

（1）如目标公司实际缴纳的土地闲置费高于 4,000 万元，则超出部分（即：

土地闲置费实际缴纳金额—4,000 万元）由乙方全额从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 

（2）如目标公司实际缴纳的土地闲置费小于 4,000 万元，则节省部分（即：

4,000万元—土地闲置费实际缴纳金额）由乙方作为股权转让价款另行支付给甲方。 

5、甲方保证，除地块一存在土地闲置问题外，地块二、地块三均不存在土地

闲置。如地块二、地块三因交割给乙方之前的原因而被认定为闲置的，因此所产

生的闲置费由甲方承担。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乐美达100%股权是为了获取房地产项目资源，增加公司土地储

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该项目地块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区域交通通达便利，

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本次项目拓展符合公司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强势

区域，深耕一线城市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利用公司资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目

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中山泰维、深圳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骏弘贸易、广东乐美达集团有

限公司、乐美达、何云峰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中瑞世联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山泰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拟收购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估值报告》（中瑞咨报字【2018】

第 00003 号）； 

4、北京今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山市乐美达儿童用品有限

公司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京创会审字【2018】第 2002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